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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早上，胡某驾驶出租车,为抢客源，胡某看周围无交警，

便闯红灯飞速行使。车到一个菜市场的时候由于速度较快、

刹车不及，撞倒了已有五个月身孕的王某。交警部门认定，

该交通事故的发生应有胡某负事故全部责任，且胡某无驾驶

资格。经过法医鉴定，王某构成十级伤残。王某分娩后，发

现孩子（甲）残疾，经鉴定，甲伤残是因为王某受伤后服用

的恢复药物（百考试题）（为治疗而必须服用）所致。于是

在检察院对胡某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的时候，王某也提起

了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，要求胡某赔偿其医疗费、伤残补助

费及对胎儿的伤害费等。 问：甲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？ 

【答案与解析】 此案例是根据实践中发生的真实案例改编的

，法院在审理时，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意见：一种观点是甲享

有损害赔偿请求权，一种观点是甲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。

其实，存在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

的认定不同。 （一）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在我国，自然人的

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

的资格。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9条规定：“公民从出生时起到

死亡时止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，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能力，承

担民事义务。”这就是说，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

，终于死亡。对于出生的认定，我国采取的是“独立呼吸说

”，该说认为应以胎儿能够独立呼吸之时为出生时间。所以

，自然人在独立呼吸之时才能享有民事权利，承担民事义务



。 （二）《继承法》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 我国的《继

承法》28条规定：“在遗产分割时，要为胎儿保留其份额；

若是死胎的，为其保留的份额要按法定继承顺序来进行。”

可见，在我国继承法对胎儿的父亲被继承人死亡时，规定应

当为胎儿保留继承份额。除此以外，我国民法上没有对胎儿

规定任何的民事权利能力。 （三）王某的孩子不能提出损害

赔偿请求权的理论根据。 依据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的规定，公

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，这就意味着只有已出生的人才

享有民事权利。胎儿尚未出生，因此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

然人，依法不具有任何民事权利（包括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

）。胎儿没有任何民事权利，加害人的行为对其也就不构成

侵权行为，因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对受法律保护的权益（

包括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）实施侵害，并对造成的后果依法

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。既然没有侵权行为，当然对胎儿就

无赔偿责任。由此可见，胡某的行为在当时并不构成对王甲

的侵权。而甲出生后，胡某也没有对其实施过任何行为，不

可能构成侵权。 综上所述可知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，

胎儿在胎儿期受到他人伤害，出生后并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

权，不能够以独立的主体身份要求加害方承担赔偿责任。 （

四）对甲造成的损害的解决办法 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甲

造成的损害可以请求民事赔偿，但在实践中，甲所受到的损

害是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解决的：1、胎儿在未出生时是母

体的一部分，胎儿的受损在法律上就是对母体生命健康权的

侵犯。所以，可以利用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达到与

在法律上赋予胎儿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后大致相同的法律效果

。根据现有法律规定，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侵犯是可以要求精



神损害赔偿的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以母亲自己的身份行

使精神损害赔偿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障碍。2、在母亲以自

己的身份起诉要求赔偿时，将婴儿因受到损害而已经发生或

可能发生的医疗费、护理费、残疾补偿费、继续治疗费等费

用作为自己所受到的损失的一部分而提起诉讼。因为在不法

侵害发生时，胎儿和母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对母体的侵害

造成了胎儿出世后必须接受治疗的后果，二者具有必然的因

果关系。这样，通过上述两种方法，既以变通的方式维护了

胎儿的本来应有而没有被现行法律认可的权利（人身损害赔

偿权、受抚养权等），又不会造成与现行法律的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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